
双方都想要

如果夫妻双方都希望得到

房产所有权的话， 根据《婚姻

家庭编解释 （一）》 第 76 条第

1 款第 1 项， “双方均主张房

屋所有权并同意竞价取得的，

应当准许” 的规定， 可以通过

竞价的方式， 谁出价高房屋就

归谁， 然后按照竞价“成交”

的价款向对方支付补偿款。

一方要一方不要

如果一方要房， 一方不要

房， 双方能够确定房屋价格的

话， 就按照确定的价格支付补

偿款， 不能确定房屋价格的

话， 则按照《婚姻家庭编解释

（一）》 第 76 条第 1 款第 2 项

的规定办理， “一方主张房屋

所有权的， 由评估机构按市场

价格对房屋作出评估， 取得房

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

方相应的补偿”。

双方都不要房产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

实践中还存在第三种情况， 就

是离婚双方都不想要房产， 而

是希望由对方取得房产， 并给

予自己相应的补偿。

对于离婚诉讼中夫妻双方

都不想要房产的情况， 法院有

以下三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是暂时不予处理，

这是司法实践中比较普遍的一

种方式。

如果双方均不同意对夫妻

共有的房屋进行价格鉴定， 也

不同意对该房屋进行竞价和拍

卖， 那么在双方当事人对房屋

的分割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情

况下， 法院确实也不可能违背

当事人的意愿硬性分割当事人

的房产， 因此法院一般会在判

决书中告知双方当事人， 可以

自行协商处理房产或者向法院

另行起诉分割房屋。

比如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就在一起案件的判决中

指出： “田某甲与袁某在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涉案

住房一套， 一审法院在审理本

案时理应对该房屋进行处理。

但由于田某甲与袁某均不同意

对该住房的价格进行鉴定， 也

不同意对该住房进行竞价及拍

卖， 故一审法院无法对该住房

进行处理。 但一审法院告知了

双方可以自行协商处理该住

房， 也可以向法院另行起诉分

割该住房。 故一审法院未对该

住房进行处理并无不当。 田某

甲以涉案房屋为夫妻共同财

产， 一审法院未处理该财产为

由进行上诉， 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种是暂不分割所有

权， 只确定产权份额。

在双方当事人既不同意价

格鉴定也不同意对夫妻共有房

屋进行竞价的情况下， 有的法

院会在案件事实相对简单明了

的情况下， 先确定双方当事人

对房屋享有的份额。

比如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

院在一起案件的判决中认为，

“原告张某某虽然对位于巢湖

市某小区某号的门面房有权分

割， 但现在原告不要房屋， 要

求被告按评估价 494100 元给

付其 25 万元， 但被告徐某也

不要房屋， 因此本院不应作出

被告徐某给付一半房屋价款给

原告、 房屋强行归被告徐某的

判决， 原告张某某系主张分割

的一方， 经本院释明后， 其仍

不要房屋， 故对原告要求被告

给付其 25 万元的主张， 本院

不予支持”， 法院判决原告张

某某对案涉门面房享有 50%的

产权。

第三种是直接以拍卖价格

来进行分割。

根据 《婚姻家庭编解释

（一）》 第 76 条第 1 款第 3 项，

“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

的，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

变卖房屋， 就所得价款进行

分割”， 在双方都不想要房屋

的情况下， 当事人申请拍卖、

变卖房屋的， 法院可以拍卖、

变卖房屋并对所得价款进行分

割。

拍卖变卖如何操作

那么， 拍卖需要双方当事

人都申请吗？ 从司法实践中来

看， 这一申请不需要由双方共

同提出， 一方申请即可。

但是， 如果一方申请拍

卖、 变卖房屋， 另一方拒绝的

话， 法院是否会对涉案房屋进

行拍卖、 变卖呢？

这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

定争议， 有的法院认为一方拒

绝就不应对涉案房屋进行拍

卖、 变卖。

比如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在一起案件中认为， “双

方不同意竞价处置涉案房产，

且唐某甲又不同意拍卖以金钱

方式分割该房产， 一审法院判

决认定唐某甲、 曾某分别占有

该房产二分之一的份额符合法

律规定”。

有的法院则持相反意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案

件中认为， “双方当事人在协

议离婚时已经明确约定案涉房

产各占 50%的产权份额， 该

《离婚协议》 系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且已在民政部门备案， 应

为合法有效， 双方均应遵照执

行。 现双方已经离婚三年多，

双方不具有共同生活的基础，

且郭某自离婚后就搬离了案涉

房产， 郭某与樊某就该房产的

处分问题无法协商一致而成

讼。 依照 《民法典》 第 303

条、 《婚姻家庭编解释 （一）》

第 76 条第 1 款第 3 项的规定，

郭某要求对案涉房产进行析产

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在

双方当事人均表明不同意购买

对方产权份额的前提下， 一审

判决按拍卖、 变卖的方式对案

涉房产所得价款进行平均分配

的处分并无不当， 本院予以确

认。 樊某上诉称一审适用法律

错误， 侵害其合法权益等的意

见均不能成立， 本院不予支

持”。

由此可见， 在双方当事人

已经离婚且对房产分割份额已

经明确的情况下， 双方如果无

法对共有房产如何分割达成一

致意见， 即便一方拒绝拍卖房

产， 法院也可以直接按照法律

规定判决拍卖房产并分割价

款。

除此之外， 法院也会考虑

避免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而反复起诉的情况， 直接判决

拍卖房产。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就

在一起案件的判决中认为，

“案涉房产， 原、 被告均不主

张所有权， 原告申请拍卖房

产， 为避免诉累， 本院判令该

房产由法院进行拍卖， 就所得

价款进行分割。 根据照顾子女

和女方的原则， 判令该房产拍

卖所得价款扣除房贷及其他相

关费用后， 剩余部分由原告分

得 45%、 被告分得 55%”。

那么拍卖、 变卖房产是在

法院审理过程中进行， 还是在

审理结束作出判决后由执行庭

操作呢？

对此， 我们律师团队检索

了大量案例， 没有找到法院在

审理过程中就将房产进行拍卖

的判例， 大多数法院包括上文中

提到支持拍卖方案的法院都是在

判决书中的“裁判结果” 部分直

接判决房产由法院进行拍卖， 拍

卖所得价款在扣除拍卖成本以及

偿还贷款后， 由双方当事人按照

一定份额进行分割。

其中，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

院曾在某案“裁判理由” 中明确

指出： “房产评估后， 双方均不

主张房产归本方占有， 如按评估

价格判归任何一方所有， 且由该

占有方支付价款给对方， 将增加

了付款方的困难， 显失公平， 而

司法拍卖可以公平公开公正地实

现房产折现， 对双方并无不利。

任何一方均可在本判决生效后申

请本院将案涉房产拍卖， 先申请

人为申请执行人， 对方则为被执

行人， 但申请人不得申请对对方

的其他财产采取执行措施， 也不

应申请限制对方的高消费行为和

不应申请将对方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由此可见， 审判庭在审理过

程中确实不负责帮助当事人将房

产进行拍卖， 在财产处理方面还

需要执行庭进行操作。

审判庭主要是负责案件事实

部分的审理， 以及确定夫妻共同

财产的分割方案； 执行庭则负责

处理财产， 委托拍卖机构对涉案

房产进行拍卖。

对于司法拍卖， 无论《拍卖

法》 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 变卖财

产的规定》 都对拍卖程序、 机构

选择和拍卖监督等作了规定， 以

保证司法拍卖的权威， 在流程上

都设置了繁琐的程序， 需要专业

的执行庭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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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双方都不想要房会怎么判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

离婚诉讼不仅仅关系到婚姻关系的终结， 还包含子

女抚养问题以及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而房产往往占据了

财产分割中的最重要一环， 双方当事人经常为了房产争

得头破血流。

由于房产通常无法从实体上进行分割， 因此在争取

房产的时候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夫妻双方都想要

房产并给予对方补偿； 第二种是一方想要房产， 一方想

要补偿； 第三种则是双方都不想要房产而希望获得补

偿。

那么对于这三种情况， 尤其是双方都不想要房产的

情况， 在诉讼中法院会如何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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